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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務人員考績表（範例） 
                                                

○○○年○○  ○○○年○○  ○○○年○○  ○○○年○○  ○○○年○○ 

 

 

機關名稱：  

機關代號： ○○年公務人員考績表 
核對請假情形及獎懲次數無誤後， 

請簽章： 

姓     名  到職 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送審 民國   年   月   日 

項目 日數 項 目 次 數 

事假  嘉 獎  
職 務  

病假  記 功  

延長病假  記大功  
職務編 號  

官等 

職等 
    任第      職等 

遲到  申 誡  

早退  記 過  職 系 

（代號） 

 

 

俸級 

俸點 
 

請假 

及 

曠職 

曠職  

平時

考核

獎懲 

記大過  

規 定 工 

作 項 目 
 

項 目 細 目 考 核 內 容 項 目 細 目 考 核 內 容 

質量 處理業務是否精確妥善暨數量之多寡。 忠誠 是否忠於國家及職守言行一致誠實不欺。 

時效 能否依限完成應辦之工作。 廉正 
是否廉潔自持予取不茍大公無私正直

不阿。 

方法 
能否運用科學方法辦事執簡馭繁有條

不紊。 
性情 是否敦厚謙和謹慎懇摯。 

主動 能否不待督促自動自發積極辦理。 

操行 

（15%） 

好尚 是否好學勤奮及有無特殊嗜好。 

負責 能否任勞任怨勇於負責。 學驗 
對本職學識是否充裕經驗及常識是否

豐富。 

勤勉 能否認真勤慎熱誠任事不遲到早退。 見解 
見解是否正確能否運用科學頭腦判斷

是非分析因果。 

協調 
能否配合全盤業務進展加強聯繫和衷

共濟。 

學識 

（10%） 

進修 是否勤於進修充實學識技能。 

研究 
對應辦業務能否不斷檢討悉心研究力

求改進。 
表達 敘述是否簡要中肯言詞是否詳實清晰。 

創造 對應辦業務有無創造及創見。 實踐 作事能否貫徹始終力行不懈。 

工作 

（65%） 

便民 
處理人民申請案件能否隨到隨辦利民

便民。 

才能 

（10%） 

體能 體力是否強健能否勝任繁劇工作。 

直 屬 或 上 級 長 官 考 績 委 員 會 （ 主 席 ） 機 關 首 長 

評 語  

 

 
 

綜 合

評 分 
分 分 分 

總   評 

簽 章 

 

 

 

  

考列甲等人員適用條款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條第  項第  款第  目 

考列丁等人員適用條款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備 註 及 重 大 優 劣 事 實 

 



填寫說明： 

一、本表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訂定。 

二、請假及曠職欄中「事假」、「病假」及「延長病假」3 項目之日數欄，應依公

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4 條規定，分別扣除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因安

胎事由所請之事、病、延長病假之日數，上開扣除之假亦不得於本表另行加

註；受考人經機關依法令規定所核給之婚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陪產

假或經機關依法令規定給予之哺乳時間、因育嬰減少之工作時間，亦不得於

本表加註。 

三、平時考核獎懲欄中各項目之次數欄，應填入受考人考績年度內核定有案之各

項平時考核獎懲次數。 

四、本表工作項目中之「協調」、「研究」、「創造」3 細目考核內容，如考核非主

管人員時，改為下列 3 細目：（一）合作：與其他有關人員能否密切配合。（二）

檢討：對本身工作能否不斷檢討悉心研究。（三）改進：對本身工作能否隨

時注意改進。 

五、總評應依據受考人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參考各項目之細目考核內容，

於評語欄為綜合性描述，指明優點缺點必須具體肯定，並加計受考人平時考

核獎懲增減分數後，於綜合評分欄綜合評予 100 分以內之整數分數；至本表

所列各考核項目之百分比，為綜合評分中各考核項目之參考權重，係表示各

考核項目所占滿分 100 分之最高比例上限。受考人如係主管人員，亦同，且

應對其領導管理能力加以考評。 

六、「評語」及「綜合評分」欄中「直屬或上級長官」欄由受考人銓敘審定職務

之一級單位主管填入，並予簽章；機關首長對一級單位主管、未隸屬單位人

員或所屬機關首長評擬時，亦同。考績委員會依法定職掌，得經決議變更直

屬或上級長官評語或評分。受考人考績之覆核，由機關首長為之，不得經機

關首長授權由其他人員覆核，又機關首長覆核所屬公務人員考績案，如對初

核結果有意見時，除未變更考績等次之分數調整，得逕行為之外，應交考績

委員會復議。



注意事項 1 
 

一、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

一年，而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辦理另予考績者，關於辦理其考績之項目、評分比例、

考績列等標準及考績表等，均適用年終考績之規定。另予考績，於年終辦理之；因

撤職、休職、免職、辭職、退休、資遣、死亡或留職停薪期間考績年資無法併計者，

應隨時辦理。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復應其他考試錄取，於分配實務訓練期

間未具占缺職務任用資格者，其當年原職之另予考績，應隨時辦理。在同一考績年

度內已辦理另予考績之人員，其任職至年終達六個月者，不再辦理另予考績。轉任

教育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或其他公職者，如其轉任前之年資，未經所轉任機關併計

辦理考績、考成或考核者，應由轉任前之機關予以查明後，於年終辦理另予考績。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7 條） 

二、考績年度內任職期間之計算，以月計之。公務人員調任現職，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

除十二月二日以後由其他機關調任現職者，由原任職機關以原職務辦理考績外，於

年終最後任職機關參加考績時，應由考績機關向受考人原任職機關，調取平時考核

紀錄及其他相關資料，評定成績。（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2 條） 

三、依法權理人員，以經銓敍部依其所具任用資格銓敍審定之職等參加考績。調任同官

等內低職等職務，仍以原職等任用人員，以原職等參加考績。（公務人員考績法施

行細則第 8 條） 

四、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指嘉獎、記

功、記大功與申誡、記過、記大過得互相抵銷。前項獎懲，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

記功三次作為記一大功；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記過三次作為記一大過。（公務

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 

五、有關事、病假合計之日數，應扣除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之事、

病假（含延長病假）之日數。（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3 項） 

六、各機關辦理考績時，不得以下列情形，作為考績等次之考量因素： 

（一）依法令規定日數所核給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娩假、流產

假、陪產假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之假。 

（二）依法令規定給予之哺乳時間或因育嬰減少之工作時間。（公務人員考績法施

行細則第 4 條第 4 項） 

七、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應由人事主管人員查明受考人數，並分別填具考績表有

關項目，送經單位主管，檢同受考人全年平時成績考核紀錄，依規定加註意見後，

予以逐級評分簽章，彙送考績委員會初核。（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 

 



八、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或長官僅有一級，或因特殊情形報經上級機關核准不設置

考績委員會時，除考績免職人員應送經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外，得逕由其長官

考核。（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4 條） 

九、考績表中受考人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四項，參考各項目之細目考核內容，並

加計受考人平時考核獎懲次數所增減之分數後，綜合評予一百分以內之整數分數。

「平時考核獎懲」欄獎懲次數應詳實填列，不得遺漏或登載錯誤。（各機關辦理公

務人員考績作業要點第 5 點） 

十、各機關組織法規規定之兼職人員，仍應依法以其本職參加年終考績（成）。（各機關

辦理公務人員考績作業要點第 19 點） 

 



系統操作 1 





3.1 便箋（範例） 
 

便箋 

一、查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 3條第 1項第 2款

規定：「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

職不滿 1 年，而連續任職已達 6個月者辦理之考績。」同法

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除考績

免職人員應送經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外，得逕由其長官

考核。」同法施行細則第 7條第 2 項規定：「另予考績，於年

終辦理之；因…退休…者，應隨時辦理。」 

二、貴屬科員○○○奉准於○○○年○○月○○日自願退休，並

經銓敘部○○○年○○月○○日部退一字第 000000000 號函

審定在案。因○○○年度連續任職已達 6 個月，依上開規定

應辦理另予考績，並循例免提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審議，且

不計列年度甲等比例。 

四、檢送○員公務人員考績表乙份，請貴單位填列考績表內「規

定工作項目」，並依各「評分項目」辦理初評；考列甲、丁等

者，並請依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4條填列適用條款，於○○○

年○○月○○日（星期○）前密送本室。 

 
此  致 

 

○○處 
 

 

 
人事室          敬啟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注意事項 3 
 

一、公務人員年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四項予以評分。其中工作占考

績分數百分之六十五；操行占考績分數百分之十五；學識及才能各占考績分數百分

之十。（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項） 

二、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應就考績表按項目評分，除本法及本細則另有規定應從其規定

者外，須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具有下列特殊條件各目之一或一般條件二目以上之具

體事蹟，始得評列甲等： 

（一）特殊條件： 

1、因完成重大任務，著有貢獻，獲頒勳章者。 

2、依獎章條例，獲頒功績、楷模或專業獎章者。 

3、依本法規定，曾獲一次記一大功，或累積達記一大功以上之獎勵者。 

4、對本職業務或與本職有關學術，研究創新，其成果獲主管機關或聲譽卓著之全    

       國性或國際性學術團體，評列為最高等級，並頒給獎勵者。 

5、主辦業務經上級機關評定成績特優者。 

6、對所交辦重要專案工作，經認定如期圓滿達成任務者。 

7、奉派代表國家參加與本職有關之國際性比賽，成績列前三名者。 

8、代表機關參加國際性會議，表現卓著，為國爭光者。 

9、依考試院所頒激勵法規規定獲選為模範公務人員或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者。 

（二）一般條件： 

1、依本法規定，曾獲一次記功二次以上，或累積達記功二次以上之獎勵者。 

2、對本職業務或與本職有關學術，研究創新，其成果經權責機關或學術團體，評 

       列為前三名，並頒給獎勵者。 

3、在工作或行為上有良好表現，經權責機關或聲譽卓著團體，公開表揚者。 

4、對主管業務，提出具體方案或改進辦法，經採行認定確有績效者。 

5、負責盡職，承辦業務均能於限期內完成，績效良好，有具體事蹟者。 

6、全年無遲到、早退或曠職紀錄，且事、病假合計未超過五日者。 

7、參加與職務有關之終身學習課程超過一百二十小時，且平時服務成績具有優良 

       表現者。但參加之課程實施成績評量者，須成績及格，始得採計學習時數。 

8、擔任主管或副主管職務領導有方，績效優良者。 

9、主持專案工作，規劃周密，經考評有具體績效者。 

10、對於艱鉅工作，能克服困難，達成任務，有具體事蹟，經權責機關獎勵者。 

11、管理維護公物，克盡善良管理職責，減少損害，節省公帑，有具體重大事蹟， 

       經權責機關獎勵者。 

12、辦理為民服務業務，工作績效及服務態度良好，有具體事蹟者。 

因特殊條件或一般條件各目所列優良事蹟，而獲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者，該優良事

蹟，與該次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於辦理年終考績，應擇一採認。 

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考列甲等： 



  1、曾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者。 

2、參加公務人員相關考試或升官等訓練之測驗，經扣考處分者。 

3、平時考核獎懲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以上處分者。 

4、曠職一日或累積達二日者。 

5、事、病假合計超過十四日者。 

6、辦理為民服務業務，態度惡劣，影響政府聲譽，有具體事實者。 

前項第五款及第一項第二款第六目有關事、病假合計之日數，應扣除請家庭照顧

假、生理假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之事、病假（含延長病假）之日數。依第一項第一款

第四目至第八目、第二款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七目至第十二目各目所定條件評擬甲

等者或依第三項第六款情事，不得評擬甲等者，應將具體事蹟記載於考績表備註及

重大優劣事實欄內，提考績委員會審核。（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4 條） 

三、各機關辦理考績時，不得以下列情形，作為考績等次之考量因素： 

（一）依法令規定日數所核給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娩假、流產

假或陪產假。 

   （二）依法令規定給予之哺乳時間或因育嬰減少之工作時間。（公務人員考績法施

行細則第 4 條第 5 項） 

四、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應併入年終考績增減分數。嘉獎或申誡一次者，考績時增減其

數一分；記功或記過一次者，增減其分數三分；記一大功或一大過者，增減其分數

九分。前項增分或減分，應於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時為之。獎懲之增減分數

應包含於評分之內。（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 

五、為落實考績覈實考評之旨，並維護公務人員之廉能官箴，各機關辦理所屬公務人員

考績時，對於考績年度內經查證有後附「受考人考績建議考列丙等事由一覽表」所

列情形者，建議考列丙等，惟機關仍應本於公務人員考績法立法意旨，綜合其工作、

操行、學識、才能表現，並與機關內同官等人員之工作績效相互比較後，覈實評定

適當之考績等次，並應避免重複考評。（銓敘部 109 年 8 月 14 日部法二字第

1094963072 號） 

具體條件 

一、因故意犯罪受刑事確定判決。 

二、平時考核獎懲相互抵銷後或無獎懲抵銷而累計達記過二次以上未達二大過。 

三、曠職繼續達二日以上未達四日，或一年內累計達五日以上未達十日。 

四、因酒後駕車違反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規定，或因不依指示停車接受檢測稽查  

    或拒絕接受檢測，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 

五、對他人為性騷擾，情節嚴重。 

六、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情節嚴重，經疏導無效。 

七、不聽指揮或破壞紀律，情節嚴重，經疏導無效。 

八、怠忽職守、稽延公務或績效不彰，造成嚴重不良後果。 

九、負責業務，處置失當，造成人員傷亡、財物損失或負擔國家賠償責任。 

十、故意洩漏公務機密，情節嚴重。 

十一、擔任主管利用職權整肅異己，徇私不公，情節嚴重。 



十二、違反公務人員有關法令規定，情節嚴重。 

備註：為避免重複考評，受考人如因具表列違失事由已於某一年度經權責機關充分考量

該違失後納入當年考績考評，則於其他年度因同一違失事由符合表列款次時，不予

納入其他年度考績考評。 

 

六、為落實考績覈實考評之旨，各機關辦理所屬公務人員考績時，如遇受考人於考核期

間全無工作事實或僅有部分工作事實者，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人員，除後述（二）所定情形依其方式辦理外，類推適用

公務人員因個人因素留職停薪（按：非屬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4 款至

第 6 款規定辦理留職停薪）不在職情形，不辦理年終（另予）考績。 

（二）冒險犯難因公傷病請公假致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人員，仍辦理年終（另予）考

績。 

（三）考核期間僅有部分工作事實人員，由機關覈實辦理其年終（另予）考績。 

各機關刻正辦理中之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及因病請延長病假超過 6 個月人員考績案

件，請依前開規定辦理。（銓敘部 109 年 6 月 18 日部法二字第 10949464921 號令） 

 

 

 

 

 

 

 

 

 

 

 

 



4.1 簽（範例） 
 

簽  中華民國○○年○○月○○日 
  於 人事室 

 

主旨：為辦理本校○○處前幹事○○○109 年另予考績案，簽請核

示。 

說明： 

  一、查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3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另予考績：

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 1 年，而連

續任職已達 6個月者辦理之考績。」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

定：「…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除考績免職人員應送經

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外，得逕由其長官考核。」同法施

行細則第 7條第 2 項規定：「另予考績，於年終辦理之；因…

退休…者，應隨時辦理。」 

二、○員於○○○年○○月○○日自願退休，經銓敘部○○○

年○○月○○日部退一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審定在案，其

於本（○○○）年度內連續任職已達 6個月，依規定應辦理

另予考績，並循例免提本府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審議，且不

計列年度甲等比例。 

三、本室業請○○處先行填列考績表內規定工作項目，並依各

「評分項目」辦理初評，檢陳公務人員考績表 1份。 

擬辦：謹請鈞長覆核，奉核後，依程序報送銓敘部審定。 

陳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人事室 

決行： 
 



5.1 公務人員考績清冊（範例） 
 
 

 機關名稱(機關代碼)      年另予考績清冊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資料序號  任 職 機 關  國民身分證 姓   名 職務編號  內部單位  職  稱 職  系 職務列等 現敘官職等俸級  俸點 總分 擬     予     獎     懲  備考 主管機關或 
（代號）    統一編號             （機構代號） （代號）  （代號） （代號）  （代號）      （等次）                                授權核定機 

                                                                                                                                               關核定結果                                                             

  
 
 

 
                                                                                                                                          
－－－－－－－－－－－－－－－－－－－－－－－－－－－－－－－－－－－－－－－－－－－－－－－－－－－－－－－－－－－－－－－－－－－－－－－－－－－－－－－－－－－－－－－－－－－－－－－－－ 

以上  任(派)人員合計:1 人 
－－－－－－－－－－－－－－－－－－－－－－－－－－－－－－－－－－－－－－－－－－－－－－－－－－－－－－－－－－－－－－－－－－－－－－－－－－－－－－－－－－－－－－－－－－－－－－－－－ 
以上另予考績人員合計：1人 

－－－－－－－－－－－－－－－－－－－－－－－－－－－－－－－－－－－－－－－－－－－－－－－－－－－－－－－－－－－－－－－－－－－－－－－－－－－－－－－－－－－－－－－－－－－－－－－－－ 
以上  機關名稱  合計：1人 
－－－－－－－－－－－－－－－－－－－－－－－－－－－－－－－－－－－－－－－－－－－－－－－－－－－－－－－－－－－－－－－－－－－－－－－－－－－－－－－－－－－－－－－－－－－－－－－－－ 



5.2 函（範例） 

 
○○○○○○○○○ 函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陳本校前幹事○○○109 年另予考績清冊 1 份，請鑒核。 

說明： 

  一、○員於○○○年○○月○○日自願退休，經銓敘部○○○

年○○月○○日部退一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審定在案。 

  二、本校業於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完成網路報送程序。 

   

正本：宜蘭縣政府 

副本：本校人事室（含附件）



注意事項 5 

一、各機關公務人員年終考績辦理後，應按官等編列清冊及統計表，併送核定機關核定

後，送銓敘部依法銓敘審定。其中考列丁等者，應檢附其考績表。（公務人員考績

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1 項）。 

二、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得併計參加年終考績（成）人員，應於考績

清冊「備考」欄內註明「該員原任政務人員（教育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於Ｏ年Ｏ

月Ｏ日轉任公務人員，其轉任當年未辦理考核及未經採計提敘官職等級」（各機關

辦理公務人員考績作業要點第 9 點）。 

三、經懲戒處分人員，應於考績清冊「備考」欄內註明懲戒處分之種類及期間，不得遺

漏（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作業要點第 11 點）。 

四、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作業要點第九點至第十一點、第十五點第三項及第二十點

規定，應註明之事由，應於電子公文或隨文檢附之附錄表敘明（各機關辦理公務人

員考績作業要點第 22 點）。 

五、報府公務人員考績清冊由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產出，勿使用 WebHR 產出。 



系統操作 5 

 

 
 
 
 
 
 
 
 
 
 
 
 
 
 
 
 
 
 
 
 
 
 
 
 
 
 
 
 
 
 
 
 
 
 
 





8.1 函 （範例） 

 
宜蘭縣政府 函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府人考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 

   

主旨：貴屬○○○109 年另予考績案業經銓敘部審定，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銓敘部○○年○○月○○日○○字第○○○○○○○

○○○號函辦理。  

二、 請於核發受考人考績通知書時，敘明本府核定文號（○○

年○○月○○日府人考字第○○○○○○○○○○號）及

前項銓敘部審定文號。 

三、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3項規定，各機關考

績案經核定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審定後，應以書面通知受

考人。各機關發給考績(成)通知書時，應切實要求受考人

簽收並載明簽收日期，其考績(成)通知書應依各機關辦理

公務人員考績(成)作業要點第 14 點規定加註相關教示文

字。 



四、 有關 109 年另予考績清冊，請至銓敘部業務網路作業系統

(https：//iocs.mocs.gov.tw)之「網際網路報送及報備服

務」項下，「網路報送案件檔案下載」之「400-考績審定檔

案及清冊下載」查詢銓敘部發文號後下載列印。 

正本：宜蘭縣○○（機關名稱） 

副本：本府人事處（函附件） 

 



9.1 簽（範例） 
 

簽  中華民國○○年○○月○○日 
  於 人事室 

 

主旨：有關本○○（機關名稱）公務人員 000 年考績案，業經銓

敘部審定乙案，簽請  核示。 

說明： 

  一、依據宜蘭縣政府○○年○○月○○日府人考字第○○○○

○○○○○○號函辦理。 

二、擬依審定結果製發考績通知書，並函請受考人依規定簽收

並載明簽收日期。 

三、另將審定之考績清冊彙送會計室及出納，俾利辦理發給考

績獎金事宜。 

擬辦：奉  核後，據以辦理。 

 
陳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人事室 

 

 

會辦單位： 

會計室 

 

總務處（出納） 

決行： 

 
 



9.2 考績（成）通知書 （範例） 
 

中華民國○○○年○○月○○日 

（機關名稱）考績(成)通知書 
○○○字第○○○○○○○○○○號 

受文者：○○○先生 

一、台端○○○年另予考績業經宜蘭縣政府○○○年○○月○○日府人考字第○○○○

○○○○○○號函核定，並經銓敘部○○○年○○月○○日部銓四字第○○○○○

○○○○○號函銓敘審定如下。 

二、請查照。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職 稱  職 務 編 號  

職 系  
職 務 列 等 

（級別、資位） 
 

俸 （ 薪 ） 級  
俸 （ 薪 ） 點 

、俸 額 
 

總 分  等 次  

核 定 獎 懲  說 明  

附註： 

一、受考人對考績（成） 評定總分、等次如有不服時，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受考績（成）

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後，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提起復審。 

二、受考人對考績（成）獎懲結果（晉級、獎金、留原俸級）之銓敘審定如有不服時，依公務人員保障

法相關規定，得於收受考績（成）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銓敘部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首長簽字章並加蓋機關印信） 



9.3 函 （範例） 

 
○○○○○○○○○ 函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臺端○○○年另予考績案，業經銓敘部審定，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宜蘭縣政府○○年○○月○○日府人考字第○○○○

○○○○○○號函辦理。  

二、 檢附考績通知書及簽收回執單各 1 份，簽收回執單請簽名

並填註簽收日期後，於○○○年○○月○○日前寄回本校

人事室。 

正本：○○○君（26000 宜蘭縣○○鄉○○路○○號） 

副本：本校人事室（函附件） 



（機關名稱）考績通知書簽收回執單 

 

本人○○○年另予考績通知書業已收訖無訛。 

 

  此 致 

（機關名稱） 

 

 

 

簽收人：        （簽名） 

簽收日期：   年   月   日 

 

附註： 

ㄧ、依據宜蘭縣政府○○○年○○月○○日府人考  

   字第○○○○○○○○○○號函辦理。 

二、本簽收回執單，請簽名並填註簽收日期後，於 

    ○○○年○○月○○日前逕送本校人事室。 



注意事項 9 

一、各機關考績案經核定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後，應以書面通知受考人。考績列

丁等或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免職者，應附記處分理由及不服處分者提起救濟之方

法、期間、受理機關等相關規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3 項）。 

二、受考人於收受考績通知後，如有不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救濟；如有顯然錯

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由，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

辦理。前項考績更正或變更，得填具考績更正或變更申請表，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由核定機關核定後，送銓敘部銓敘審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 

三、各機關發給考績（成）通知書時，應由受考人簽收並載明簽收日期。 

各機關或受考人於收受考績（成）通知書後，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一條之誤寫、

誤算或其他類此顯然錯誤者，得填具考績（成）更正或變更申請表，循考績（成）

案報送程序送銓敘部辦理更正。受考人或利害關係人於收受或知悉考績（成）通知

書，且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發生新事實、發現

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由，得向任職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各機關辦理

公務人員考績作業要點第 14 點） 

四、各機關公務人員考績（成）更正或變更銓敘審定案或補辦考績（成）案，經核定機

關核定後，仍循原考績（成）程序辦理。 

受考人不服考績（成）等次之評定，經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提起行政救濟後

撤銷原考績（成）等次，並經依法另為評定者，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四條規定

重行辦理考績（成）。 

前二項更正或變更銓敘審定、補辦或經撤銷重行辦理考績（成）案，依考績審定網

路報送作業規定辦理，均應分別於電子公文、考績（成）更正或變更申請表或考績

清冊內敘明原因及理由，並隨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作

業要點第 15 點） 



 

系統操作 9 
 

 

 

 

 

 

 

 

 

  

 

 

 

 

 

 

 

 

 

 



 

 

 

 

 

 

 

 

 

 


